
 

國立中山大學退休及離職教師使用研究室及實驗空間處理要點 

110.06.09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利用空間，落實環安衛管理，提

高整體資源使用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教師退休或離職時，應於退休或離職生效日起三個月內，將使用辦

公室、研究室、實驗室、研究中心等空間點交歸還原管理單位；但退休

教師符合下列條件者可申請延後歸還，應於退休生效日前二個月以前向

空間原管理單位申請延後歸還或使用其他空間﹕ 
(一) 依本校「進用約聘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之規定，聘任為本

校約聘教學或研究人員。 
(二) 符合本校與原管理單位規範條件者。 
各系(所)、院、中心會議評估退休教師延後歸還空間案時，應審酌單位

空間使用規劃、申請者使用需求，明訂使用範圍及期限，使用期限不得

超過申請用途之計畫執行期程或約聘聘期。 
延後歸還空間之申請，經管理單位相關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 

三、 經核定延後歸還之空間，自使用期限屆滿後之日起一個月內須點交歸還，

其點交歸還作業適用本要點第六點之規定。 
四、 退休教師申請同意延後歸還之空間，限申請人個人使用，並依原申請用

途負善良管理人責任，遵守法令及本校各相關規定。未遵守法令、逾二

個月未使用或私自轉讓者，原管理單位得強制收回，當事人不得主張借

期未屆滿，不予歸還，且不得再提出申請。 
五、 系(所)、院、中心依空間使用管理需求，得依本要點訂定退休教師(含榮

譽退休教授)使用空間規範，訂定使用範圍、期限及管理規範，提供退休

教師使用。 
各系(所)依所管理空間之使用狀況，得規劃共同使用空間，提供退休或兼

任教師使用。 
六、 教師申請離職或退休時，系(所)、院、中心應通知其限期交還使用之空間

(如附清冊)，及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須完成經管財物移交及清理，不得遺留私人物品。 
(二) 實驗場所在交還前，應依法令及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相關法

規妥善處理實驗所遺留之化學藥品、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等

儀器設備及研究實驗所衍生之廢棄物。 
七、 退休或離職教師歸還之空間，以原管理單位繼續使用為原則，若無使用

需求，歸於所屬上級單位管理。 
八、 退休教師未申請延後歸還空間，亦未於第二點規定期限內交還空間，原

管理單位協調後仍拒不歸還者，原管理單位得簽請由院或校協助處理，



 

收回之空間則由院或校統籌分配使用。 
依前項方式處理所生費用及衍生之相關罰責，得簽請由該退休教師計畫

結餘款支應，倘無結餘款則由各管理單位經費支應。 
拒不歸還空間情節重大者，本校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布「各機關經管

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規定辦理，如需以訴訟方式排除占用，

其所需費用另由本校經費支應。 
九、 本要點實施前已由退休或離職教師使用之空間，除經申請核可保留使用

者外，應自本要點實施之日起三個月內點交歸還，其程序適用本要點第

二點之規定。 
十、 各空間管理單位因退休教師延後歸還空間，而無法騰出研究室予新進教

師者，不得申請校控空間。 
十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公告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空間點交清冊 

  



 

 

國立中山大學 系(所)、院、中心 空間點交清冊 

離職或退休教師 
 

離職或退休生效日 
 

職稱 
 

分機 
 

使用空間﹕ 

系館名稱及樓層 空間名稱 性質 預定返還日期 申請留用 
   

  年     月      日 
□是 
□否 

         年     月      日 
□同上 

□是 
□否 

        年     月      日 
□同上 

□是 
□否 

        年     月      日 
□同上 

□是 
□否 

        年     月      日 
□同上 

□是 
□否 

        年     月      日 
□同上 

□是 
□否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校教師離職或退休時，應依本校「退休及離職教師使用研究室及實驗空

間處理要點」規定，於生效日起三個月內，點交歸還空間，教師如仍有使

用需求，請於退休或離職生效日二個月前申請延後歸還。 
*空間歸還應遵守下列注意事項﹕ 
(一)須完成經管財物移交及清理，不得遺留私人物品。 
(二)實驗場所在交還前，應依法令及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相關法規

妥善處理實驗所遺留之化學藥品、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等儀器設

備及研究實驗所衍生之廢棄物。 

核章 
移交人員﹕ 單位空間承辦人﹕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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